
首尔特别市城市公园儿童游乐环境建设条例

 
首尔市条例第7863 号, 2021.01.07 制定

首尔市条例第9226 号, 2024.05.20 部分修正

第一条（目的）本条例旨在为了使儿童作为游玩权、休息权以及游玩文化主体能够享受适合其年龄的游乐，规定城市公
园游乐环境建设所需事项，从而为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与自我实现做出贡献。<2024年5月20日修正>
  
第二条（定义）本条例中所使用术语的定义如下。
1. “儿童”是指依据《儿童安全管理法》第三条第一项所规定的13岁以下的对象。
2. “游乐环境”是指保障儿童游玩权、提供游乐机会所必需的一切人力和物质环境。
3. “游玩权”是指儿童享有适合其年龄的游戏、休息和休闲活动，自由快乐地享受生活的权利，同时包括《儿童权利公约》等韩国已加
入和批准的国际条约中所认可的所有与游戏相关的权利。
4. “城市公园”是指《城市公园及绿地等相关法律》第二条第三项中规定的城市公园。
5. “儿童游乐设施”是指《儿童游乐设施安全管理法》第二条第二项中规定的游乐设施。
  
第三条（职责）
① 首尔特别市市长（以下简称“市长”）应努力营造所有儿童都能无差别地一起玩耍、自由游戏的游乐环境。<2024年5月20日修正>
② 市长应采取整修危险设施等为营造安全环境必要措施，以便儿童安全享受儿童游乐设施（以下简称“游乐设施”）。<2024年5月
20日修正>
③ 市长在制定和执行游乐政策的过程中应尊重儿童的游玩权，并努力确保儿童的意见能得到充分反映。<2024年5月20日修正>
④ 市长应根据人口规模、使用者需求等各种地区特征，努力提供多层次的游乐环境。<2024年5月20日修正>
⑤ 市长应通过与游乐环境相关的各种活动和项目开发等，努力促进健康的游乐文化的传播。<2024年5月20日修正>
  
第四条（适用范围）本条例适用于市长和自治区区长（以下简称“区长”）所管理的城市公园 
第五条（游乐环境建设的基本方向）游乐环境建设的基本方向如下。
1.创造一个所有儿童都能够无差别地一起玩耍的游乐环境。
2.应与儿童、父母、地区团体等社区居民持续沟通，共同建设游乐环境。
3.游乐设施应为所有儿童提供一个共同游戏、体验挑战、展开冒险与想象的综合游乐空间。
4.在安装游乐设施时，应考虑使用需求、使用行为、游乐设施之间的功能互补等因素，并且放置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轻易接近的位置。
5.考虑到儿童的健康和环境，游乐设施应使用环保材料。 
第六条（游乐环境建设计划的制定等）
① 市长应每五年制定一次《首尔特别市游乐环境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建设计划”），以保障儿童游玩权和游乐文化的推广。
② 建设计划必须包括下列事项。
1.建设游乐环境的基本方向
2.建设游乐环境的目标和实施策略
3.实况调查和现状分析
4.游乐设施建设指南及游乐环境评价相关事项
5.为有效推动政策实施的民间与政府合作体系建设
6.推动游乐环境建设项目的资金筹集方案
7.与游乐环境建设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的改进
8.其他市长认为建设游乐环境时必要的事项
③ 市长制定建设计划时，应积极听取市民、相关专家或区长的意见。
④ 市长应将第七条的实况调查结果纳入建设计划中，并且在开发并评估第十九条的评估指标时，评估结果也应纳入建设计划的制定
中。 
第七条（实况调查）
① 市长可以对游乐环境进行实况调查，以便有效地制定和推进建设计划。
② 市长可以委托相关专门研究机构、法人、团体等进行第一款的实况调查。
  
第八条（游乐环境建设项目）
① 为了建设以儿童为中心的游乐环境，市长可以推进以下项目。
1.游乐设施的新建和维护
2.为促进和激活游乐设施的使用，开发和联动相关项目



3.为分享和传播游乐文化，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
4.建立和运营与游戏相关的民间和政府网络
5.召开与游乐环境建设相关政策和制度的研究会、讨论会、座谈会等活动
6.其他建设和改善游乐环境所需的项目
② 市长可以请求区长协助实施第一款所述的项目。 
第九条（示范·征集项目）
① 为有效实施游乐环境建设项目和推广游乐文化，市长可以开展示范·征集项目（以下简称“示范项目”）。
② 市长在实施第一款规定的示范项目时，可以对区长、公民、团体等进行征集，并可以根据地区特点，选择各自治区的示范项目实
施地点。
③ 示范项目中，公开征集方式、推进方法、运营及评估等具体细则由市长另行决定。 
第十条（资金支持）
① 市长可以在预算范围内对自治区实施游乐环境建设项目所需的部分经费给予补助。
② 市长可以在预算范围内制定并实施各种激励制度，促进游乐环境的建设。
③ 关于第一款的经费补助等事项，遵循《首尔特别市地方补助金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委员会的设立）
① 为了有效推进游乐环境建设政策，市长可以设立首尔特别市城市公园儿童游乐环境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存续期限
为五年。
② 委员会对下列事项进行审议（但不包括城市公园委员会的审议事项）或提供咨询。
1.有关制定第六条所述的建设计划之事项
2.第八条所述的项目及第九条所述的示范项目相关事项
3.第十八条所述的游乐设施建设指南之制定及变更事项
4.第十九条所述的游乐环境评估指标有关事项
5.示范项目等项目地点的选择相关事宜
6.其他建设游乐环境时所需的事项
  
第十二条（委员会的组成等）
① 委员会由包括两名联合委员长在内的十一名以内的委任委员和当然委员组成。
② 联合委员长由从委任委员中选出的一人和负责建设游乐环境的部门局长担任。
③ 委员会成员由市长从首尔特别市议会议员、游乐相关专家、市民和公务员等在游乐环境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士中委
任或任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地区、年龄和性别平衡。
④ 为处理委员会事务，设置干事一名，由负责游乐环境建设工作的组长担任。
⑤ 委任委员的任期为两年，可连任两次。当然委员的任期为其在该职务上任职的期间。
⑥ 委员会的组成等其他具体事项由市长另行决定。 
第十三条（委员会的运作等）
① 委员长代表委员会并全面负责委员会工作。
② 当委员长因故无法履行职务时，由其预先指定的委员代行其职务。
③ 委员长认为必要时可以召开会议。
④ 委员会会议应以过半数在册委员出席为原则召开，决议须经出席的委员过半数通过。
⑤ 委员会成员如符合下列各项之一的情况，应当回避该议案的审议与咨询。
1.当委员与该审议或咨询议案存在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时
2.当委员与该议案的当事人为亲属关系或曾有过亲属关系时
3.当委员就该议案提供过证言、陈述、咨询、研究、劳务或鉴定时
4.当委员或其所属法人是该议案当事人的代理人或曾担任代理人时
⑥ 当存在难以期待委员对该议案进行公正审议或咨询的情况时，经委员会决议，可将该委员排除在该议案的审议与咨询之外。
⑦ 委员存在第五款各项及第六款所列事由之一时，应主动回避相关议题的审议及咨询。
⑧ 除本条例规定的事项外，关于委员会的运作、管理及津贴支付等事项，依照《首尔特别市各类委员会的设立与运作条例》及《首
尔特别市委员会津贴与差旅费支付条例》执行。 
第十四条（总协调顾问）
① 市长可以聘任在游乐环境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民间专家为总协调顾问。
② 根据第一款规定，总协调顾问就下列各项事项提出意见或提供咨询。
1.根据游乐环境的建设进行策划、设计、计划的制定
2.用于游乐空间的策划与空间布局
3.针对游乐设施设计、基本设计和实施设计等事项提出意见
4.其他市长认为建设游乐环境必要的事项



③ 市长可以在预算范围内向总协调顾问支付津贴等。
④ 第一款所规定的总协调顾问之资格条件、任命等具体事项，由市长另行决定。
  
第十五条（居民协议机构）
① 儿童、家长、居民团体等当地居民可以组成居民协议机构，参与游乐设施的设计、建设和管理的过程。
② 市长应努力促进居民协议机构的积极运作，并鼓励地区居民自愿参与。 
第十六条（城市公园游乐积极分子）市长应努力为履行下列职责的游乐积极分子创建活动基地，促进游乐环境的建设。
1.开展各类游乐项目，以促进健康的游乐文化传播
2.进行游乐空间的安全管理和游乐环境改善
3.开展宣传活动，增强人们对游乐的意识，推广游乐文化 
第十七条（合作体系的建立）为有效推进游乐环境政策，市长应建立与中央政府、自治区以及与游乐相关的机构或团体
等的合作体系。
  
第十八条（指南的制定）市长应制定游乐设施建设指南，营造全面、系统的游乐环境 
第十九条（游乐环境的评估）
① 市长可以制定游乐环境评估指标（以下简称“评估指标”），以提高游乐环境质量。
② 市长可以推广和应用评估指标，以确保游乐设施管理和运作的适当性。
  
第二十条（信息提供）市长应根据第八条规定的游乐环境建设项目，向当地居民提供游乐设施的功能特点、使用方法、
位置、数量等信息，确保居民能够方便地了解，以避免使用上的不便 
第二十一条（表彰）
① 市长可对在建设游乐环境、传播游乐文化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或团体进行表彰。
② 第一款所述的具体程序按照《首尔特别市表彰条例》执行。
  
第二十二条（实施规则）本条例实施所需事项，应由规章规定。
  
附则【第9226号，2024年5月20日】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